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（义务兵优待金（中央））
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。
1．项目主管部门（单位）在该项目管理中的职能。我单位相关业务股室作为该项目实施的责任人，办公室及局党组为该项目的监督责任人。
2．项目立项、资金申报的依据。依据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调整义务兵家属优待金发放标准的请示》议定事项的通知（乐府常定〔2014〕172号）文件精神实施。
3．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，资金支持具体项目的条件、范围与支持方式概况。严格按照文件标准，据实支付。
4．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。按义务兵实有人数计划资金分配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
1．项目主要内容。用于义务兵优待方面支出。
2．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，包括目标的量化、细化情况以及项目实施进度计划等。计划发放60名义务兵家属优待金。项目实施进度计划及资金拨付据实据效。
3．分析评价申报内容是否与实际相符，申报目标是否合理可行。与实际相符，申报目标合理可行。
（三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。
该项目绩效自评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内容，结合工作开展情况，逐项量化评价。
二、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
（一）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。
该项目资金按照财政预算流程经一上、一下、二上、二下、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审定、财政批复进行预算下达，资金使用据实逐月向财政申请。
（二）资金计划、到位及使用情况（可用表格形式反映）。
1．资金计划。该项目资金计划全部由县本级财政预算。无单位自筹、其他渠道资金。
2．资金到位。该项目资金截止评价时点该项目预算为114.12万元，我单位按时按实向财政申请114.12万元已全部及时到位，均为本级财政安排。
3． 资金使用。该项目资金截至评价时点，按实已全部支出，支付范围、支付标准、支付进度、支付依据等均合规合法、与预算相符。资金拨付全部通过银行转账，安全性高；资金拨付按照财政资金列支程序实施，规范性强；该资金使用有效保障了义务兵家庭待遇，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基本达到预定效果。
（三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。
我局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，账务处理及时，会计核算规范。
三、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
（一）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。该项目为主要领导审定的方式实施。
（二）项目管理情况。结合该项目特点，我单位均按照据实据效的方式开展，严格执行预算法、财政资金支付有关规定。不涉及招投标、政府采购、项目公示制等相关规定。
（三）项目监管情况。我单位严格项目管理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，采取预算编制与审核分离；预算审批与执行分离；预算执行与分析分离；决算编制与审核分离；实行收款与会计核算分离；支出申请与审批分离；支出审批与付款分离；业务经办与会计核算分离。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	
（一）项目完成情况。
年末目标完成情况为：按时据实支付，100%完成。
项目实施进度计划及资金拨付均据实据效实施。项目实施资金在预算控制范围内资金。
（二）项目效益情况。
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经济效益：提高义务兵家属优待；社会效益：使之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；可持续效益：加强新形势下征兵工作，巩固国防建设；服务对象满意度：100%。
五、评价结论及建议
（一）评价结论。
该项目结合自身特点、评价重点及管理办法等要求，按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项目逐项分析评价。该项目决策得分8分、项目实施12分、完成结果8.08分、项目效果得分20分、产出指标得分30分、效益指标得分10分、满意度指标得分10分。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得分为98.08分，整体效果良好。
（二）存在的问题。
无。
（三）相关建议。
无。

